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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督查通报》
（校园环境卫生专项督查）

2021 年第 7 期

党务政务督查室 2021 年 6 月 25 日

为迎接庆祝建党 100 周年，党务政务督查室于 6 月 16

日至 18 日对校园环境卫生情况进行了全面巡查，重点巡查

了各单位责任区、学生宿舍区、校园卫生死角等区域，现将

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巡查情况

总体上，校园环境卫生状况良好，特别是各教学区、主

干道、活动广场、各楼栋周边、学生宿舍区、家属宿舍区等

区域整体干净整洁，杂物清理及时，卫生死角少；校园主干

道边、划定的停车区域及各楼栋周边车辆停放整体规范有

序；校园教学区绿化区域、家属生活区周边及活动广场等区

域杂草拔除清理及时，校园美化成效明显。如校党委宣传部

在校园主干道挂设的百年党史学习宣传条幅、校园建设处培

育的建党百年标识花卉，营造出浓厚的庆祝建党 100 周年庄

重喜庆氛围；正值毕业季，校内设置的多处毕业主题背景板，

吸引很多毕业生驻足合影留念，成为校园一道靓丽的风景

线；南区逸夫报告厅环湖内睡莲绽放，南大门入口环湖、生

活区翠湖锦鲤游动，为校园增添了生机和灵动气息；校保卫

处在校园部分主干道开展车辆规范停放集中整治行动，措施

到位，成效显著，如强农路增设人行道禁止停放车辆装置及



2

通告牌，有效遏制了车辆乱停乱放现象。

此次巡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为教学区、学生宿舍区以及家

属生活区等区域个别地方存在杂草拔除清理不及时，个别地

方出现新的摆摊设点、车辆不规范停放、拉线充电等问题。

二、处置情况

此次巡查共发现涉及 7 个责任单位的 15 个具体问题，

即时整改问题 15 个。针对此次巡查发现的问题，校园建设

处、保卫处、东区管理服务中心、学工处等单位认真按照督

查要求，第一时间整改落实到位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

督查室将进一步加强督查：一是定期开展巡查，督促各

责任单位积极主动作为，巩固整改落实成效，不断提升校园

环境卫生品质；二是继续督促各单位增强“环境责任包干区”

意识，加强师生日常教育和管理，落实责任，共同打造维护

高品质校园环境。

欢迎通过来电、来访反映校园环境卫生问题，党务政务

督查室将及时督促整改落实。

联系电话：83828352

附件：2021 年校园环境卫生第 3 次专项督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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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1 年校园环境卫生第 3 次专项督查情况

一、校园环境亮点展示

（志敏大道）

（庆祝建党 100 周年标识花卉）

（南大门入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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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逸夫报告厅）

（一号门）

（逸夫报告厅环湖）



5

（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）

（工程训练中心）

（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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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校园毕业留念展板，图上、下）

（园林与艺术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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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致达楼，图上、下）

（抱朴守真刻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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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学苑路）

（东区梦月湖，图上、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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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东区林荫道）

（东区图书馆）

（东区休闲广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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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即时整改问题（15 个）

（一）责任单位：校园建设处（5 个）

1.金桂苑 21 栋、23 栋教工住宅周边杂草较多，建议定

期安排人员拔除。（已整改）

2.南区教工公寓（香樟苑）3 栋前草地上存在枯树枝，

建议及时清理。（已整改）

3.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、公共基础实验室教学中心、林

学院等大楼周边杂草较多，建议及时清除。（已整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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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大楼东面墙面修整后丢放的建

筑垃圾，建议及时清理。（已整改）

5.翠柳苑 13 栋北面存在建筑垃圾，建议及时清理。（已

整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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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责任单位：后勤服务集团（ 5 个）

1.南区学生公寓 1-5 栋东面外墙，南区食堂南面与运动

场北面杂草较多，建议及时清除。（已整改）

2.南区学生公寓 5 栋北侧、10-11 栋、15-16 栋、18-19

栋、23 栋东侧等处杂草较多，建议及时清除。（已整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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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北区学生食堂菽香楼前及篮球场周边杂草较多，建议

尽快拔除清理。（已整改）

4.北区学生宿舍尤其是 1 栋和 4 栋周边杂草较多，建议

尽快拔除清理。（已整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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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学生宿舍人员来往密集，周边车辆停放增多造成安全

隐患，建议加强车辆进出及规范停放管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后

勤服务集团，协办单位：保卫处）

整改措施：恢复学生宿舍南北主入口地锁管理，减少车

辆进入；同时对进入的电动车加强管理、规范停放。

（三）责任单位：学工处（1 个）

1.大学生发展中心（学工处）办公楼门口存在电动车乱

停乱放现象，建议加强管理，规范电动车停放。（已整改）

（四）责任单位：东区管理服务中心（1 个）

1.经管学院两栋办公楼之间的绿地内杂草未及时拔除，

建议及时拔除清理。（已整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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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责任单位：保卫处（1 个）

1.农贸市场池塘边出现搭棚扎营摆摊设点现象，建议及

时拆除。（已整改）

（六）责任单位：经济管理学院（1 个）

1.经管学院两栋办公楼前均存在车辆随意停放现象，建

议加强管理，规范车辆有序停放在划定的停车位。（已整改）

（七）责任单位：园林与艺术学院（1 个）

1.厚德楼一楼（鄱阳湖流域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国

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）北面私拉电线到窗外给电动车

充电，存在安全隐患，建议尽快整改。（已整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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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校领导

抄送：校园建设处、保卫处、学工处、东区管理服务中心、后勤服

务集团、经济管理学院、园林与艺术学院。


